附件1             教育学院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排名办法

综合排名由主修专业累计平均绩点、创新科研成果二部分组成。

一、主修专业累计平均绩点(总分60分)：

计算公式：学生主修专业分值=（XI/X0×60分）。X0为该专业主修专业累计平均绩点排名第一名学生的绩点数，XI为每位学生主修专业累计平均绩点。

二、创新科研成果（总分10分）：

创新科研成果包括：在校期间的学术论文发表、科研训练成果、学科竞赛获奖。

（一）学术论文发表
：（总分5分）

1、在一级期刊（含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或有正式录用通知的)：第一作者5分/篇，第二作者3分/篇，第三作者2分/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3分/篇，第二作者2分/篇，第三作者1分/篇；在其他公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2分/篇，第二作者1分/篇，第三作者0.5分/篇。以上三项总分不超过5分。

（二）科研训练成果：（总分1分）

主持校、院级SRTP项目且结题优秀者1分/项，良好0.5分/项。总分不超过1分。

（三）学科竞赛获奖
：（总分4分）    1.省级：计前五名

	省级一等奖
	省级二等奖
	省级三等奖

	排列第一位  4分
	排列第一位  3分
	排列第一位  2分

	排列第二位  3分
	排列第二位  2分
	排列第二位  1分

	排列第三位  2分
	排列第三位  1分
	排列第三位  0.5分

	排列第四位  1分
	排列第四位  0.5分
	排列第四位  0.25分

	排列第五位  0.5分
	排列第五位  0.25分
	排列第五位  0.125分


2．校级：（计前3名）

	校级一等奖
	校级二等奖
	校级三等奖

	排列第一位  3分
	排列第一位  2分
	排列第一位  1分

	排列第二位  2分
	排列第二位  1分
	排列第二位  0.5分

	排列第三位  1分
	排列第三位  0.5分
	排列第三位  0.25分


（四）同一作品或成果不能累积计分。

三、运动竞赛：（总分10分）

1．体育系学生获得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洲锦标赛、亚运会金牌者，加5分；

2．获得全运会金牌者，加4分；

3．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金牌者，加3分；

4．获全国大学生锦标赛金牌者，加2分。

以上学生外语水平获全国大学英语四级425分以上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10年9月13日

�关于期刊的认定依据《浙江大学关于调整和统一国内学术期刊分级目录的通知》（浙大发人〔2008〕39号）。


� 目前学校组织和已经认定的学科竞赛有：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大学生多媒体作品竞赛、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竞赛、大学生演讲比赛、大学生英语竞赛、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广告艺术竞赛和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等。详见：《浙江大学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的若干规定》（浙大教发[2006]25号）。





